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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
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

1110730台糖第 1次車蒜頭糖廠正線出軌 

調查報告編號：  TTSB-ROR-23-12-001 

發 布 日 期 ： 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

事實資料 

事故簡述 

民國 111 年 7 月 30 日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糖）

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，由嘉義縣六腳鄉蒜頭園區站開車，經折返點

（鄰近甘蔗轉裝台）後，返回蒜頭園區站之第 1 次車（以下簡稱事故

列車），營運路線如圖 1。事故列車返程行經構內線里程 0K+031 第 20

號道岔處時，後部第 123 號機車出軌，未造成人員傷亡。 

事故當天，事故列車往折返點之編組，依行車方向為前部第 123

號機車、14 節五分車廂及後部第 151 號機車；事故列車往蒜頭園區

站之編組，依行車方向為前部第 151 號機車、14 節五分車廂及後部

第 123 號機車，如圖 2。 

事故列車約 1000時自蒜頭園區站出發，計有前後各 1名駕駛員、

1 名解說員及旅客約 130 人，約 1030 時，事故列車往蒜頭園區方向

行經構內線里程 0K+031 第 20 號道岔處，擔任前部第 151 號機車駕

駛員，察覺後部第 123 號機車（以下簡稱事故機車）有異常晃動，因

此採取緊軔停車，依事故現場調查，事故機車 3 軸車軸均出軌（如圖

3），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員傷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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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營運路線 

圖 2 事故列車編組 

圖 3 事故當日列車出軌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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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氣資料 

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距蒜頭糖廠約 1.5 公里處觀測站資料，

111 年 7 月 30 日 1000 時該站觀測氣溫約 28 度、降雨量 2mm。專案

調查小組調閱蒜頭園區內上下客月台監視器顯示，事故列車出發時，

園區內正在下雨，如圖 4。 

圖 4 事故列車出發園區天氣情形 

事故現場資料 

本次事故現場相關檢視、量測作業如下： 

1. 事故現場全區空拍 

本次事故使用 Parrot Anafi 遙控無人機進行測繪作業，空拍範圍

約為 250 公尺 x 115 公尺，飛行高度 50 公尺以下，現場作業完成

後，產製成果之地面涵蓋範圍約 3 公頃，地面解析度2 (Ground Sample 

Distance, GSD) 約為 1.1 公分，空間定位相對誤差約 5 公分，產製之

影像成果如圖 5 及圖 6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12 年 9 月 15 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。 
2 指圖像中兩個連續像素中心點之間的距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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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事故現場影像圖-1 

圖 6 事故現場影像圖-2 

2. 第 20 號道岔開通情形 

第 20 號道岔的轉轍型式為錘柄式轉轍器，在扳閘重錘處塗有正

位及反位標誌，當扳閘重錘白色朝上時，表示開通正位（如圖 7），此

時，列車將沿右側構內線前往西側倉庫；當扳閘重錘黑色部分朝上時，

表示開通反位，即通往旅客月台之路線。 

依事故當天事故列車於園區內營運路線（如圖 8），事故列車自園

區內月台出發後行經第 20 號道岔應開通反位方向（黑色朝上）；返程

時，行經第 20 號道岔應開通正位方向（白色朝上），以前往園區內西

側倉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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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第 20 號道岔開通方式示意圖 

圖 8 事故當日列車行駛路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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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道岔區軌道線形及軌距 

調查小組針對事故現場第 20號道岔至事故機車停止處熱區範圍，

量測計 16 枝軌枕之軌距值、水平資料（如圖 9）。並檢視該範圍內，

出現事故機車鋼輪壓痕位置如圖 10。 

圖 9 量測點位示意圖 

圖 10 事故機車鋼輪壓痕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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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灣糖業公司鐵路修建養護要點」第 60 點3：軌距允許公差為

+7 公厘或-4 公厘，水平允許公差絕對值為 6 公厘，經調查小組以軌

距尺4量測之數據，發現部分軌距已超過公差值，水平部分均超過公差

值（如圖 11）。 

圖 11 軌距及水平量測結果 

4. 第 20 號道岔連桿檢視情形 

調查小組於 111 年 8 月 4 日現場檢視第 20 號道岔之錘柄式轉轍

器，其中在轉轍器的「連桿」部件，有明顯變形之情況（如圖 12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第 60 點  直線軌道-軌距允許公差為較標準增加 7 公厘或減少 4 公厘，水平允許公差：較標準

增減 6 公厘，高低允許公差：長 10 公尺鋼軌縱向高低允許公差較標準增加 8 公厘。

方向（直度）：長 10 公尺鋼軌左右彎曲允許公差較標準增加 6 公厘。 
4 使用 Vogel & Plötscher GmbH & Co. KG 公司生產之 762 公厘數位式軌距水平尺（型號：RCAD-

762）進行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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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 第 20 號錘柄式轉轍器連桿變形情形（路基已整修） 

5. 現場動態測試 

調查小組於 111 年 8 月 4 日於現場以實車進行動態測試，當事故

機車行經開通正位之第 20 號道岔時，該錘柄式轉轍器之扳閘重錘有

向上浮起現象（如圖 13）。 

圖 13 第 20 號道岔動態測試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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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號道岔運轉、檢查及維修紀錄 

第 20 號道岔開通方向調整由駕駛員負責，蒜頭園區並無配置專

職轉轍器操作人員，相關運作方式如下： 

1. 列車由園區站開車後，由行車方向之後部機車駕駛員先下車至道

岔處等待，待列車完全通過道岔後，操作道岔至正位，再攀登回

後部機車，以利返程運轉。 

2. 返程時，由行車方向之後部機車駕駛員先下車至道岔處等待，待

列車完全通過道岔後，操作道岔至反位，以利下趟次車運轉。 

事故當天，事故列車由蒜頭園區站開車後，行車方向之後部第 151

號機車駕駛員未將道岔操作至正位。於事故列車返回園區時，由事故

機車（第 123 號）駕駛員操作道岔至正位。 

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 111 年 7 月 30 日「每日巡道工作報表」、

111 年 6 月 28 日「111 年上半年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紀錄表」，

在軌道及道岔檢查結果均為正常，如圖 14、15。 

圖 14 每日巡道工作報表 

 

 

 

 



- 10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5 111 年上半年鐵道路基及軌道定期檢查紀錄表 

    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 111 年 7 月 1 日、7 月 4 日、7 月 5 日、

7 月 18 日對第 20 號道岔進行更換轉轍器魚尾板、更換轉轍器拉桿

及鎖緊螺絲等養護工作，如圖 16。 



- 11 - 
 

圖 16 111 年第 20 號道岔維修紀錄表 

事故列車車速 

事故列車第 151 號機車及第 123 號機車之行車紀錄紙卡，經解讀

及時間校正後之結果如圖 17 所示。 

事故列車自發車時間出發後，於 1009 時左右、行駛約 600 多

公尺後停車約30秒，再次加速至最高時速 9 公里並行駛至 1013時、

離初始位置約 1000 公尺左右降速至時速 0-1 公里，再以時速 2-5 公

里行駛至 1016 時左右完全停止，此時離初始位置約 1149 至 1170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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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。 

圖 17 行車紀錄紙校正時間後之結果 

機車行車影像 

事故列車第 151 號機車及第 123 號機車之車前 CCTV 設備紀錄

SD 卡 2 張，惟進行資料解讀作業後，發現無事故當天之紀錄資料留

存。 

行車運轉作業 

依據訪談紀錄，事故當日列車往折返點行駛時，在列車通過第 20

號道岔後，後部第 151 號機車駕駛員未將第 20 號道岔操作至正位，

而第 20 號道岔是由返程時，後部第 123 號機車駕駛員操作至正位，

該司機員訪談時表示，事故列車在通過第 20 號道岔時，有用腳踏於

錘柄式轉轍器的扳閘重錘把柄上，當後部機車通過道岔時，並未中途

扳轉，在列車通過後就發生出軌狀況。 

依據「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實施要點」第 66 條：轉轍器為使

列車或車輛通過而轉向反位時，應於使用後，立即恢復正位。第 67

條：在正線之錘柄式轉轍器，當列車迎面駛來時，不論有無第 2 種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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鎖裝置均應加鎖或將把柄用腳踏緊。第 69 條第一項：列車或車輛通

過迎面轉轍器時，轉轍人員應注意尖端軌條，並應認明最後車輛確已

通過警衝標。 

台糖鐵道業務經營與管理 

組織架構 

台糖鐵道業務主要可區分為客運及貨運體系，客運業務是依據鐵

路法第 38 條規定，以專用鐵路兼營客運方式進行營運。依台糖組織

架構（如圖 18），本次事故之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隸屬台糖雲嘉區

處，並設綜合經營課負責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五分車、園區經營等

業務，111 年度編制員額計 17 人，其中 1 名課長、4 名內燃機車駕

駛、2 名鐵路養護技術員、1 名內燃機車修理員、2 名業務管理師、1

名業務管理員等。 

圖 18 台糖組織圖 

台糖總管理處土地開發處負責五分車客運之規章、人員增補、養

護經費、營運安全等事項；人力資源處負責綜整人員增補、新進人員

教育訓練、協助各事業單位辦理專業訓練等。另五分車貨運業務則由

總管理處砂糖事業部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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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甄試 

台糖從業人員甄試分為分類職位人員與評價職位人員，前者由台

糖提報需求類科及需求名額至經濟部，由經濟部整合所屬國營事業統

一辦理招考作業；後者由台糖自行辦理相關招考作業，相關作業期程

如下: 

1. 分類職位人員（職員）：每年約 2 月由人力資源處調查台糖各單位

所需類科及人員，經總經理核定後送經濟部，由經濟部甄試試務處

統一辦理招考、增額、分發等作業。實務作業上，當年度招考作業

放榜期間為隔年 3 月左右，隔年 8 月左右為備取人員最終遞補期

限。台糖過往曾有空缺之情形，如 110 年度甄試作業至隔年 8 月

止，仍有 2 位空缺，類科以電機、機械類科為主。 

2. 評價職位人員（工員）：以 111 年為例，約 2 月由人力資源處調查

台糖各單位所需人力、類科，經總經理核定後，由台糖自行或委外

辦理招考、增額、分發等作業。實務作業上，當年度招考作業放榜

期間為隔年 2 月左右，隔年 8 月為備取人員最終遞補期限。 

人員訓練 

台糖總管理處人力資源處每年針對新進人員進行基礎訓練，內容

大致包括：公司各部門業務簡介、人事制度介紹、職業安全、分組討

論等課程；專業訓練則由總管理處業務單位、各區處、各事業部門等

依實際業務情形辦理。以台糖總管理處土地開發處辦理土地開發業務

為例，已訂有學習地圖（如附錄 1），以律定承辦該業務各職級專業人

員、主管應具備專業職能。然而同屬土地開發處辦理五分車業務，歷

年未曾比照土地開發業務規劃或訂定學習地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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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五分車業務之專業訓練，109 年至 111 年間，每年辦理學科

總訓練時數為 16 小時（如圖 19），訓練對象為五分車行車人員，課程

項目包括有工務保修實務、內燃機保修實務、車輛保修實務、乘務、

站務、運務實務、規章、職業衛生安全、維安應變等，然而每年辦理

之訓練課程並不相同。 

圖 19 近三年五分車業務之專業訓練課程 

訪談紀錄 

本次事故之訪談摘要如下： 

1次車駕駛員 A5 

該員進入台糖約 2 年半左右，經分發至蒜頭鐵道文化園區，於

109 年 12 月取得內燃機車駕駛員合格證書。事故當日擔任第 1 次車

往折返點方向之後方第 151 號機車駕駛員，當列車通過第 20 號道岔

後，需先下車將該道岔調整至白色，以利列車返程使用。惟事故當日

因園區外嘉 58、嘉 59 有彈性交通管制，列車通過第 20 號道岔因專

注於水門外平交道有無受交通管制影響，故忘記下車調整道岔。返回

園區時，有請往折返點方向之前方第 123 號機車駕駛員協助處理調

整。當列車通過第 20 號道岔，依師傅教導有回頭看一下車尾機車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事故當天，駕駛酒測、血壓都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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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行車方向之後部第 123 號機車有異常震動，第一時間緊軔停車下

車檢查，發現機車第 123 號三軸出軌，接著就打電話通報辦公室。 

軌道維修保養由園區外包勞務人力負責，第 20 號道岔大概 111

年 7 月初有清潔、上油；機車行車影像日前壞掉，但一直都沒有修好。

最近行車影像機器廠商有來看一下情況，但都沒有修好。 

1次車駕駛員 B6 

108 年 10 月進入台糖服務，經分發至蒜頭鐵道文化園區，於 109

年 12月取得內燃機車駕駛員合格證書。該員提出平時工作內容包括：

內燃機駕駛、驗票、車長、簡易檢查保養維修、行政工作等。事故當

日擔任第 1 次車往折返點方向之前部第 123 號機車駕駛員，約早上

10點由園區站出發開往甘蔗轉裝場折返園區。因當日園區附近嘉 58、

嘉 59 道路有彈性交通管制，全程由地區警察陪同。事故列車到達折

返點時，往折返點方向之後方第 151 號機車駕駛員告知，稍早列車駛

離園區內水門後，忘記將第 20 號道岔調整至正位，請返程時協助處

理道岔定位，因此，返程當下坐在機車第 151 號上，待列車進水門時，

先下去調整第 20 號道岔至白色，並依師傅教導，會用腳踩一下，以

確認撥桿有密合。隨即在軌道旁等列車通過，當機車第 123 號通過第

20 號道岔時，有發現異常跳動，接著機車就出軌。 

蒜頭鐵道文化園區主管 

該員民國 74 年進入台糖，經歷運輸課、資產部門等職務，108 年

接任園區主管。台糖人力運用分為分類人員、評價人員兩類型，事故

發生時，分類人員編制 3 員，評價人員編制 14 員，總計 17 位，惟因

人員退休、調單位，存有空缺 6 位。對於缺額部分，每年均有提報雲

嘉區處，惟區處以考量盈虧，未能即時補足缺額。111 年對外招考 5

員（含增額）將於 112 年 3 月報到。 

目前蒜頭糖廠人力不足，相關人員仍採 1 人兼多職方式，且因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事故當天，駕駛酒測、血壓都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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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退休導致技術出現斷層，近年新進同仁只能做基本日常檢修，鐵軌、

機車維修均委外進行，蒜頭園區一年基本維修費用平均約一百多萬元。

另以勞務合約方式請一位具有維修經驗之鐵道迷擔任路線維修工作。 

事故地點第 20號道岔區附近區域存有積水、及排水不良等課題。 

人力資源 A 

該員辦理台糖公司每年職員甄試作業（分類職位人員），主要配

合經濟部設於台電公司國營事業人員甄試試務處規劃作業期程辦理。

以 111 年國營事業招考為例，大約 2 月調查台糖所屬一二級單位所需

人力，經總經理核定後送台電陳經濟部同意。另 10 月會有增額名額

調查，仍由台電綜整其他 3 家國營事業後陳經濟部核定。放榜日則到

隔年 2、3 月間。 

近兩年，不論是台糖總管理處或經濟部對鐵道業務新增人員名額

都沒有刪減。一般而言，錄取人員會有正取及備取人員，備取會到隔

年 8 月，以 110 為例，最後約 2 位空缺，多以電機、機械類科為主。 

人力資源 B 

台糖每年自行辦理工員甄試作業（評價職位人員），以 111 年為

例，約 2 月調查台糖所屬單位所需工員人力，最後完成晉用遞補作業

約隔年 7 月左右。以 111 年為例，從事鐵道業務約對外招考 14 名，

類科以機械、電機科系為主。 

人力資源 C 

台糖對於每年新進人員會辦理新人基礎訓練，內容大致包括：公

司各部門業務簡介、人事制度介紹等，相關專業訓練由總管理處業務

部門辦理或由各一、二級單位自行辦理。以鐵道業務為例，總管理處

-土開處 108 年-111 年間計辦理 8 場，其餘專業訓練由各園區鐵道部

門自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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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 

事故列車返程時，行經第 20 號道岔發生出軌，將就可能出軌原

因、五分車管理機制進行說明。另行車方向前部第 151 號機車最高速

度約每小時 9 公里，未超過台糖公司客運列車之最高速度每小時 15

公里規定及道岔區之最大軌距為 782 公厘，惟仍在容許車輪與鋼軌踏

面接觸最大值 850 公厘7之範圍內，故可排除速度、軌距擴大造成列

車出軌的可能。 

列車可能出軌原因 

第 20 號道岔區現場水平量測值已超過「台灣糖業公司鐵路修建

養護要點」第 60 點規範規定公差值，並呈現左低右高水平不整情形；

在轉轍器連桿處也有明顯變形狀況。經事故現場動態測試發現，列車

通過時扳閘重錘會向上浮起，顯示道岔區軌道幾何條件不佳外，軌枕

下方的道碴與土壤也有支撐性不足的情況。 

因軌道有左低右高水平不整狀況，當列車低速通過時，壓力將集

中於左側鋼輪與鋼軌，且軌枕下方道碴支撐性不足產生沉陷，車輛行

經時容易發生晃動情形，造成事故機車可能向左側爬上出軌；另第 20

號道岔之錘柄式轉轍器，其扳閘重錘於列車行經時會有向上浮起現象，

此時尖軌與基本軌間可能產生不密合情形，亦可能造成事故機車出軌。 

綜上，第 20 號道岔水平不整、轉轍器連桿變形、軌枕下方的道

碴與土壤支撐性不足及扳閘重錘於列車行經時會有向上浮起等缺失

未能及時改正下，可能造成事故機車出軌。 

五分車管理機制 

1. 台糖鐵路業務專責組織 

依據交通部制定鐵路法第 56 條之 1「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土木

建築設施、軌道設施…之修建、養護…」規定，台糖應負有五分車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依據三級檢查量測值，事故機車左右輪箍內面距離約為 695 公厘，加上鋼輪厚度 132 公厘及

輪緣厚度 23 公厘，容許鋼輪與鋼軌踏面接觸之最大值為 850 公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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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安全之職責，故專案調查小組前於「0628 台糖第 101 次車新營糖

廠重大鐵道事故」調查報告提出「修訂公司各階層之章程，建立五分

車營運安全之專責組織」改善建議，惟本次事故後，經調查小組再次

檢視事故發生時之台糖組織圖，發現鐵道業務在總管理處仍由土地開

發處辦理，並無專責業務單位或委託其他軌道營運業者協助；鐵道業

務在區處組織亦無相當之鐵路業務專責組織。 

台糖五分車係屬鐵路法之專用鐵路，以本次事故地點蒜頭園區為

例，於 111 年 10 月由蒜頭園區延駛至高鐵嘉義站及 112 年 10 月由蒜

頭園區延駛至故宮南院等路線。相對地，台糖總管理處對於五分車業

務仍處於既有組織架構，未能像同屬五分車之林業鐵路成立專責單位

-阿里山林業鐵路級文化資產管理處，導致 109 年新營糖廠發生重大

鐵道事故後，111 年又再次發生，顯見攸關鐵路安全之政策、規章、

預算、行車事故件調查、安全部門檢查等業務未具完整性，如總管理

處對鐵路異常事件內部調查未被執行，亦無提出立即待改正事項及未

將五分車路線檢查、養護作業等紀錄資料予以系統化、資訊化之保存，

故五分車行車安全，仍存有一定風險。 

2. 評價職位人員甄試 

台糖從業人員晉用方式分為由經濟部統一辦理分類職位人員與

台糖自行辦理評價職位人員，前者因屬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聯合招考，

其作業期程仍需以經濟部規劃為主。參酌訪談紀錄，從需求單位提報

缺額到完成晉用，整體時間約近 1 年半至 2 年；後者屬台糖自行辦理

招考作業，相關作業期程亦比照分類職位人員。依訪談紀錄，從需求

單位提報缺額、總經理核定、委外辦理招考到完成晉用，整體時間約

近 1 年半至 2 年，造成蒜頭園區人員編制 17 員，長期處於人員短缺

6 員情況。 

依台糖公布 111 年台糖新進工員（評價職位人員）甄試簡章，不

含身心障礙組類別，計有 24 個甄試類別，包括：營業、地政、油品、

化工、機械、鍋爐、電機、土木等，其中工作內容與五分車業務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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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分別為機械類-內燃機車維修與駕駛、鐵路路線維護及電機類-內

燃機車駕駛及機電維修等，如附錄 2。經檢視機械類應考資格為高中

職以上機械相關科系畢業、應試科目著重於機械原理及機械電學兩科

目，如附錄 2。惟與鐵路路線維護所需基礎學門，如土木工程概論、

測量學等，尚有差異。 

然而，五分車業務評價職位人員實務上肩負第一線鐵路行車安全

事項，包括：路線維護、路線巡檢、內燃機車維修等，相關甄試類科

及作業時程應再予考量工作內容性質與應試資格、科目之關聯性及縮

短相關作業時程，以適時填補負責第一線五分車業務營運人員缺額。 

3. 人員訓練 

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明訂新進行車人

員於技能檢定前，應經鐵路機構施予一定時數之專業訓練。台糖五分

車新進行車人員除接受總管理處辦理基礎訓練外，餘檢定前之學科專

業訓練則由台糖總管理處、區處視情況辦理。以近 3 年台糖辦理學科

專業訓練每年約 16 小時，惟課程類別並未依職務而作完整規劃。 

此外，台糖於「台灣糖業公司鐵路行車人員資格檢定施行要點」

學科專業訓練課程未具整體性，亦未明訂各類行車人員應接受之最低

學科專業技能訓練時數，對於新進人員養成教育疑有不足之現象，亦

對日後執行行車安全業務存有一定風險。 

事故發生時，台糖五分車路線之巡查、養護及傳轍器等工作均仰

賴駕駛、乘務、站務等行車人員辦理，彼此間人力採交互運用，但無

訂定擔任不同類別業務前，應接受之差異訓練科目及最低時數，且無

年度應復訓專業科目及時數，因而衍生第 20 號道岔左右水平差過大

確未能即時被記錄及改正情況。 

綜上，台糖對於執行五分車業務人員採兼任多項業務方式運作，

然而鐵道業務具專業性，尚須透過專業課程培訓及實務技術操作等養

成教育，方能確保行車安全被執行。再者，五分車業務未能比照同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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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管理處土地開發處辦理之土地開發業務訂有學習地圖，導致各區處、

園區擇定新進人員、在職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時無所遵循，也無法依專

業職能積極培訓鐵道人才，亦無尋求其他同業或學術單位協助，已造

成技術斷層及營運高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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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

1. 台糖未能確實執行營運路線日檢、月檢等作業，造成第 20 號道

岔區水平不整、路基不穩、轉轍器連桿變形、排水不良等未能即

時改正，致事故列車行經構內線 0K+031 處，因軌枕下方道碴支

撐性不足產生沉陷或扳閘重錘向上浮起致尖軌不密合，可能造成

事故機車出軌。 

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

1. 台糖總管理處對於五分車營運管理欠缺專責負責鐵路行車安全

之政策、規章、預算、行車事故件調查、訓練等業務之組織或委

託其他軌道營運業者協助，並對五分車業務新進人員欠缺規劃完

整專業職能訓練項目，致第一線營運單位無法積極培訓鐵道專業

人才，影響日常巡檢、維修等工作，可能造成行車安全上之風險。 

2. 台糖每年辦理評價人員甄試作業欠缺考量與工作項目所需之學

門類別及人員晉用作業期程無法適時填補營運單位缺額，造成人

員欠缺差異訓練下，需兼任多項職務，可能造成行車安全上之風

險。 

3. 台糖對五分車路線檢查、養護作業等紀錄仍以紙本登載為主，可

能造成無法永久保存或第一線營運人員未能即時查詢之風險。 

其他調查發現 

1. 台糖內燃機車之車前 CCTV 設備故障且未即時檢修或更換，造成

SD 卡紀錄內容無法判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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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

致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

1. 本會已於「0628 台糖第 101 次車新營糖廠重大鐵道事故」調查報

告提出「修訂公司總管理處之章程，建立五分車營運安全之專責

組織，以確保五分車行車安全。」之改善建議(TTSB-RSR-22-03-

011)，目前分項執行計畫列管中。本案不再提出相同之改善建議。 

2. 依台灣糖業公司鐵路修建養護要點，確實辦理五分車營運路線之

路線檢查、養護作業，並評估路線檢查、養護作業等紀錄資訊化

之可行性8。(TTSB-RSR-23-12-001) 

3. 訂定五分車營運各職級專業人員、主管應具備專業職能項目，以

賦予新進人員、行車人員、維修人員專業訓練之基準9。(TTSB-

RSR-23-12-002) 

4. 重新檢討台糖評價職位人員甄試類別與工作性質相符性及整體

作業時程10。(TTSB-RSR-23-12-003) 

致交通部鐵道局 

1. 請交通部鐵道局本於監理機關權責就本案致台糖公司辦理有關

巡查、養護、專業訓練之安全改善建議，依鐵路法第 41 條納入定

期及不定期檢查項目，並監督台糖公司確實改善並列管追蹤11。

(TTSB-RSR-23-12-004)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本項改善建議，係因應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第 1 項及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第 3項所

提出。 
9 本項改善建議，係因應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第 1 項所提出。 
10 本項改善建議，係因應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第 2 項所提出。 
11 本項改善建議，係因應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第 1 項及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第 1 項所

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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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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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

應考資格及工作內容： 

 

筆試專業科目： 

 


